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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缺证据 员工索赔不成被判退款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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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问题、 办事情必须建立在
扎实的事实基础上， 否则， 任何
愿望都会落空 。 打官司也是这
样， 如果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
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政策法规做支
撑， 这些请求注定不会得到法律
的支持。 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担
任客户经理职务的黄歆刚 （化
名） 就在这方面栽了跟头。

在职期间， 黄歆刚代表公司
与另一家单位签署一份视频制作
协议， 约定将该制作费11万元分
3次支付给公司。 他自己核算后
认为， 该项目的利润提成加上另
外两个项目的提成自己可提取6
万多元费用。 于是， 他就截留了
其中的3万元。

公司要求黄歆刚归还此款，
他则以双方存在劳动纠纷为由拒
绝归还， 同时诉请公司向其支付
全部业务提成。 案件经仲裁、 法
院一审、 二审， 最终以其诉求缺
乏证据为由， 于12月6日终审判
决驳回其全部请求， 并责令其向
公司返还截留款项。

员工招揽三个项目
业务提成没有兑现

黄歆刚今年38岁， 在文化传
媒行业已经干了10多年。 2016年
4月18日， 经层层考核， 他顺利
入职北京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当天， 双方签订了自即日起
至2018年3月12日止的劳动合同。
根据其特长， 合同约定其在导演
组部门项目负责人岗位工作， 职
务为客户经理 ， 月工资标准为
7000元， 项目提成另计。

黄歆刚说， 公司为增加业务
量， 鼓励员工为单位招揽业务。
尽管其担任客户经理职务， 但工
作职责不包含为公司承揽项目。
因此， 他个人如果为公司招揽业
务， 是应当按照公司内部规定享
受业务提成的。

“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期
间， 我利用个人能力及以往的个
人客户资源， 先后独立为公司承
揽并签下北京某楼体投影、 江西
某风景区演出、 浙江某地演出及
视频制作3个项目， 这些项目的
协议总金额为30万元。” 黄歆刚
说 ， 扣除项目总支出 176600元
后， 项目总利润为123400元。 如

果按照公司董事长房某的承诺将
项目利润的51%作为分成， 他将
获得一笔价值不菲的奖金。

可是， 公司没有按照内部规
章制度规定及负责人的承诺， 兑
现相关费用。

因为截留项目回款
单位要求员工返还

凭借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
黄歆刚自行核算出了三个项目的
利润数额。 其中， 浙江项目总利
润为60000元 、 北京楼体投影项
目总利润为43400元 、 江西项目
总利润为20000元 。 他听知情的
同事讲 ， 江西的项目因金额较
小， 没有计入公司财务报表。

由于公司一直未兑现另外两
个项目的业务提成费用， 黄歆刚
就与浙江项目合作方协商， 由该
合作方出具证明， 以居间费的名
义将3万元项目款支付给黄歆刚。

黄歆刚领取这笔款项后， 公
司 要 求 其 立 即 归 还 单 位 ， 但
被 他 拒绝 。 于是 ， 公司将他起
诉到法院。

公司诉称， 2018年1月22日，
黄歆刚代表公司与案外人签订视
频制作协议书， 约定制作费11万
元， 分3次将该费用支付给公司。
但是， 黄歆刚利用职务之便， 通
过 支 票 方 式 从 案 外 人 处 领 取
第二笔项目款3万元。 公司索要
时， 其以与公司存在劳动纠纷为
由拒绝归还， 故起诉要求其返还
该款项。

黄歆刚辩称， 该项目系因为
他的个人原因居间介绍才由公司
获得。 由于他提供了居间服务，
其有权领取3万元居间服务费用。
因公司在支付款项方面不守信用
承诺， 他从案外人处截留也是不
得已而为之。 况且， 此类争议并
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 不同
意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依法订立的劳动
合同具有约束力， 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
务。 本案中， 黄歆刚代表公司与
案外人签订视频制作协议书， 案
外人出具的声明显示公司领取了
8万元， 黄歆刚领取了3万元。 黄
歆刚虽主张此3万元系其提供居
间服务的居间费用， 但其作为公

司的授权代表与案外人签订协
议， 且协议书中亦无居间费用的
约定， 故其领取的3万元系案外
人支付给公司款项， 对其主张不
予采信。 同时， 判令其向公司返
还该款项。

项目支出大于收入
不能领取利润分成

2018年9月 ， 黄歆刚向原审
法院诉称， 其利用个人能力及以
往的个人客户资源， 先后独立为
公司承揽并签下3个项目， 在每
个 项 目 都 盈 利 的 情 况 下 公 司
拒 不 兑现提成费用 ， 所以 ， 他
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向他支付： 北
京楼体投影项目提成 22134元 、
江西项目提成10200元 、 浙江项
目提成30600元 。 此外 ， 还有这
些提成未兑现造成的损失赔偿金
15733.5元。

公司辩称， 黄歆刚要求的3
个项目中， 江西项目不是公司项
目， 另外两个项目均处于亏损状
态 ， 没有利润可以作为分成依
据。 其同意仲裁裁决， 不同意黄
歆刚的诉讼请求。

黄歆刚提交3个项目合作方
的声明及劳动合同， 证明其为3
个项目提供了居间服务， 该行为
并非其职务行为， 且公司已经收
到了合同款项共计30万元。

公司主张应按照项目的纯利
润的51%计提， 项目纯利润为项
目标的额减去项目成本及公司管
理费， 按照上述计算方式， 北京
楼体投影、 浙江视频制作两个项
目不存在利润， 并提交项目提成
统计表、 支出凭单及项目利润分
配及分摊管理费用情况表， 表中
记载的项目支出与分摊管理费之
和大于项目收入， 支出凭证上有
黄歆刚签字。 黄歆刚认可签字真
实性， 对其余证据均不予认可。

公司主张江西项目未与黄歆
刚签订合同， 属于公司董事长的
个人行为， 并提交了电子邮件予
以证明。

法院认为， 黄歆刚未能提交
项目按照利润的51%提成的相关
证据， 未就其主张的提成依据及
提成来源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
明， 对其主张的利润提成依据不
予采信。 其虽不认可两个项目纯

利润为负的项目利润分配及分摊
管理费情况表的真实性， 但未提
交相反证据， 对上述证据真实性
应予采信。

关于江西项目， 公司提交的
电子邮件、 导演组收支表等来证
明该项目属于公司董事长个人劳
务。 黄歆刚认可因该项目金额较
小， 没有计入公司财务报表。

鉴于黄歆刚的诉讼请求缺乏
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判决驳回
其全部诉讼请求。

在职期间领取提成
属于劳动争议范畴

法院判决后， 黄歆刚提出上
诉。 其理由是： 项目提成是居间
介绍费性质， 该诉请不属于劳动
争议受案范围。 原审将其未见过
的公司的 《项目负责人完成项目
提成奖励办法》 作为定案依据，
不妥！

二审法院补充查明： 黄歆刚
为证明其主张的项目提成标准，
在仲裁审理中提交了他和律师、
房某等人的谈话录音。 录音中房
某说 “把活儿拿回到公司来做
吧 ， 至少公司全部人都能帮你
做， 然后挣的钱纯利你拿走51，
我拿走49， 于是 ， 在2015年6月
的版本里这个 （提成制度） 加了
一条条款， 也是明文规定的， 员
工个人为公司承揽的项目以净利
润的51%提成 。” 等内容 。 公司
提交 《项目负责人完成项目提成
奖励办法》， 也有相应的规定。

二审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
己提出的主张 ， 有责任提供证
据。 本案中， 黄歆刚主张公司承
诺按项目利润的51%向其支付三
个项目提成， 其应对该主张承担
举证责任。 公司不认可黄歆刚的
主张， 其提交的证据又不足以证
明自己的主张， 原审未采信其主
张并无不当。

黄歆刚因其与公司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的提成纠纷申请劳动仲
裁， 因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按劳动争议处理 ， 正
确。 其主张业务提成是居间介绍
费性质， 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
围的意见， 缺乏依据， 法院不予
采信。 据此， 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对12万元玉器放弃保价
只能按照约定运费赔偿
编辑同志：

一个月前， 我委托一家
物流公司托运一台价值12万
元的玉器回家。 物流公司提
供的格式托运单写明： “托
运人必须为所托运的货物办
理保险或委托物流公司办理
保险， 托运人既未自行办理
保险又未委托物流公司代办
保险的， 如有货物损坏或灭
失， 物流公司按本托运单收
到的运费5倍赔偿”。

这些字体被加粗且有下
划线。 我考虑到运送地点较
近， 加之之前多次托运都没
有出现过问题 ， 遂假称只
是 仿制品 ， 既未自行办理
保险 ， 也未委托物流公司
代 办保险 。 不料 ， 玉器却
在运输途中严重损毁。 面对
我全额赔偿损失的要求， 物
流公司却只愿意赔偿5倍的
运费。

请问： 物流公司真的能
以 “白菜价” 给予赔偿吗？

读者： 赵怡珍

赵怡珍读者：
物 流 公 司 的 处 理 是

对 的。
《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规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
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
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
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
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
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
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
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
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 加重
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
利的， 该条款无效。”

本案中， 物流公司提供
的格式合同确有免除自己责
任、 排除你主要权利之嫌，
似乎其的确应当按实价赔
偿， 其实不然：

一方面， 物流公司已经
尽到了提示义务， 即在托运
单已经就保价条款以足以引
起注意的粗体字并以下划线
的方式， 提醒顾客注意。

另一方面， 你已经进行
自主选择。

托运单中保价条款包含
两重意思： 托运人有权选择
是否对货物投保。 若托运人
不选择投保， 则视为托运人
选择了 “如有货物损坏或灭
失， 物流公司按本托运单收
到的运费5倍赔偿”； 若托运
人选择投保， 则物流公司应
当据实赔偿。 在此情况下，
选择权完全在于顾客 。 同
样， 你也完全可以选择投保
或不投保， 你基于 “运送地
点较近， 加之之前多次托运
都没有出现问题” 而没有投
保， 完全是在已经知道风险
的情况下作出的意思表示，
虽然属心存侥幸， 但不能否
定你的真实意愿。

再者， 尽管实际损失与
5倍运费之间相距很大， 但
运输存在风险， 保价与非保
价的费用交付、 赔偿后果也
存在风险。 物流公司提供的
选择方案， 恰恰体现了权利
义务一致的原则。 你明知托
运的货物价值， 却不选择保
价条款 ， 自然应当承担风
险。 更何况 《合同法》 第三
百一十二条规定： “货物的
毁损、 灭失的赔偿额， 当事
人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颜东岳 法官

案情简介：
家住昌平区流村镇某村的

王某某在昌平区某公司工作了
两年，去年由于公司业务忙，他
一直未休年假。 今年9月，由于
家中父亲生病需要照顾， 他想
起去年年假未休， 就想申请将
未休的年假一起休了， 多照顾
父亲几天。 但公司以 “年假不
休，过期作废”为由，只批准了
当年的年假。王某某也很茫然，
来到流村镇公共法律服务站咨
询，到底年假未休作不作废？

法律分析：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第5条及 《企业职工带薪
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9条、 第
10条的规定： 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职工
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
假。 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
集中安排， 也可以分段安排，
一般不跨年度安排。 单位因生
产、 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
安排职工年休假的， 可以跨1
个年度安排。 单位确因工作需

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
经职工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
职工休年休假。 对职工应休未
休的年休假天数， 单位应当按
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
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其中包
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
期间的工资收入。 用人单位安
排职工休年休假， 但是职工因
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
假的， 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
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年
度内未休完年假过期作废的规

定应是错误的。 根据王某某的
情况， 他第一年未休过年假 ，
公司也未支付他年休假工资报
酬， 故公司所说的年假过期作
废一说是不合法的。 工作人员
建议王某某再跟公司谈一下。

年假不休，过期作废？

·广告·

客户经理一算利润不菲 文化公司一算项目全亏


